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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9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单位：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	整改任务
	督查发现，城中村、老旧城区、建制镇、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存在短板，老旧破损管网更换修复不及时，部分地区存在管网混错漏接等问题，导致污水溢流。

	责任单位
	各旗县区党委、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

	整改措施
	一、持续排查混错漏接、老旧破损管网，“发现一处，整改一处”，实现雨污混错接“动态清零”。
二、做好城区雨污管网的维护养护，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疏通、清掏，发现淤堵、损坏的情况立即进行疏通修补。雨季、汛期对易积水地段增加养护频次。

	完成情况
	一、经开区范围无城中村、老旧城区、城乡结合部，建制镇为沙尔沁镇，建制镇所在地为沙尔沁村，该村未建设雨水、污水管网。因此，不存在混接错接等问题。
二、经开区对沙尔沁工业园区现有雨污水管网定期进行维护养护，对发现的淤堵问题进行了疏通、清掏。雨季、汛期来临前组织相关部门对雨水管网进行排查，清理雨水篦子，疏通雨水排口，保障了雨期来临后雨水的顺畅排放。




